供应商资格条件与评分标准

一、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供应商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1
	基本资格
	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并加盖公章

	
	2
	财务要求
	近三年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3
	信誉要求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响应人的相关证明材料。

	
	4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近半年单位纳税凭证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二、供应商不得存在的情形
1.与本项目其他供应商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2.与本项目其他供应商存在直接控股关系；
3.与本项目其他供应商存在管理关系；
4.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以下严重不良情形：
①在经营活动中因重大违法记录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证书及执照或投标资格被取消的情况；
②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情形的；
③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④根据公司供应商管理要求，被禁止参与采购活动且处于有效期内的。

三、评分标准
总分为100分，由价格、商务和技术部分构成，分值分别为40、20和40分；具体评分项目如下：
	类别
	项目
	评分标准
	备注

	价格部分40分
	最终报价＞基准价
	报价超出基准价X个百分点，在基准价基础上减X分，即40-X，最低得分0分
	1、以进入详细评分程序的供应商的最终有效报价的算数平均数为基准价（低于控制价80%的为无效报价）；
2、X为报价升、降率百分点数的绝对值，即：∣（最终报价—基准价）/基准价∣*100；
3、低于基准价80%的报价，报价计分为0分。

	
	
	
	

	
	
	
	

	
	最终报价=基准价
	40分
	

	
	最终报价<基准价
	报价超出基准价X个百分点，在基准价基础上减X分，即40-X，最低得分0分
	

	商务部分20分
	类似业绩
	8分
	供应商近五年内（从2020年1月1日至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企业提供会计基础工作服务。每个合格案例得2分，最高得8分。（注：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商务部分20分
	项目团队
	12分
	1、 项目团队经验共计7分：
1、项目经理具有高级会计师证书得3分，中级会计师证书得2分，初级或无关职称证书得1分。
2、项目经理具有企业的会计基础工作经验得4分
二、团队规模及驻现场成员共计5分：
投标人对项目经理及驻现场核心人员的稳定性作出承诺，并保证项目经理及核心成员在项目人员中占据一定比例，以保证项目质量。根据承诺结果横向对比，优秀得5分，良好得3分，一般得2分。

	技术部分40分

	实施计划
	10分
	根据项目计划安排和进度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分阶段任务的明确性，项目组织架构及各方职责划分的合理明确性评分，优秀得10分，良好的8分，一般得5分；


	
	咨询服务
方案
	30分
	1、前期沟通确认项目内容。与甲方进行现场沟通，详细了解项目需求，得10分，未现场了解需求，本项不得分。
2、应对项目实施难点进行详细分析，对项目各阶段潜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总结，并结合招标人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对各供应商横向评估对比，根据可行性、可操作性计分，优秀得20分，良好15分、一般10分。




